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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QTD66-2022-0001

签发人：叶根长

青文广旅体〔2022〕11 号 周冠华

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青田县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青田县县级体育彩票公益金

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县县级体育彩票公益金（以下

简称“县级体彩公益金”）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

《彩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54 号）、《彩票管理条例

实施细则》(财政部 民政部 国家体育总局令第 67 号）、《财

政部关于印发<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2〕

15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77 号）等，参照《中央集中彩票公

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13〕481

号），《浙江省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浙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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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〔2016〕13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体育事业发展的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县级体彩公益金，是指根据国务院

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和分成比例，从我县销售体育彩

票筹集的公益金中返还的，用于体育事业和与其相关事业发

展的专项资金。

第三条 县级体彩公益金的管理和使用应当执行国家法

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，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专款专

用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、体育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。

第二章 使用范围和支出内容

第四条 县级体彩公益金支出范围包括群众体育、竞技

体育、青少年体育等，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群众体育主要用于：

1.援建、修缮公共体育场地和设施。主要用于资助建设

和维修公共体育场馆和公共体育场地设施，包括并不限于体

育馆、体育场、全民健身中心、田径场、游泳馆（池）、全

民健身广场（公园）、综合训练馆和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等。

2.配置体育健身器材。主要用于购置体育健身器材配套

用于全市各地农村、社区等，购置国民体质监测器材配建于

县级国民体质监测中心（站）、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。

3.资助群众体育组织和队伍建设。主要用于资助体育骨

干、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以及培育社会体育组织的发

展。



- 3 -

4.资助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。主要用于组织开展群

众体育各项活动和竞赛工作以及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

动。

5.资助或组织全民科学健身服务。主要用于组织开展全

民健身科学研究和指导、国民体质监测、体育宣传及信息管

理等工作。

6.资助体育场地公益性开放。主要用于支持公共体育场

地和学校体育场地等公益性开放。

7.资助健身休闲相关项目。主要用于完善公共健身休闲

服务体系、建设基本健身休闲设施等。

（二）竞技体育主要用于：

1.资助举办或承办各类体育赛事。主要用于资助综合性

或单项体育赛事。

2.改善县级运动队训练比赛、生活设施条件。主要用于

优秀运动队训练比赛场地建设、维修保养，生活设施改善，

训练器材装备购置等开支；竞赛、训练、科医服务的辅助设

施的研制、购买费用等。

3.资助县级体育后备人才培养。主要用于对国家级、省

级、市级以及县级的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的补助，对基层单位

输送人才的奖励，对县级以上训练基地的扶持。

4.支持备战和参加国际、全国、省级、市级综合性运动

会。主要用于优秀运动队为参加奥运会、全运会、省运会以

及市运会发生的人才引进、外训外赛、大集训、训练比赛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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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、科医器材、科研运作与营养调控、场地日常维修维护及

运转经费、县级代表团工作经费等开支。

5.补充运动员保障支出。主要用于运动员转岗培训，运

动员开展创业扶持试点工作，运动员伤残救助、特殊关怀等

保障支出，老运动员、老教练员医疗保健专项资金等。

（三）青少年体育主要用于：

1.资助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。主要用于县级体育单

项传基校建设、业余训练补助；开展县级重点体育后备人才

训练营活动等。

2.搭建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网络。主要用于国家级

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配套、省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创建；国家

级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配套、省级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

营地创建；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、阳光体育后备人才基地、

省校园足球布局、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建设、社会力量

办体育扶持等。

3.组织开展青少年各项竞赛活动。主要用于青少年各项

目年度锦标赛、体育传统项目（体育特色）学校竞赛、青少

年体育俱乐部夏令营比赛、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展示活

动及各项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等。

4.组织开展青少年体育科学研究和培训等。主要用于青

少年教练员、体育师资培训；科学选材、科学训练研究；运

动员注册、选材等人才信息系统的建设等。

（四）经县政府确认的其他内容。

第五条 县级体彩公益金不得用于以下方面支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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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务接待；
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；

（三）体育部门行政开支；

（四）对外投资和其他经营性活动；

第三章 资金管理

第六条 县级体彩公益金由县财政局、县体育部门按职

责共同管理。县财政局负责审核县体育部门报送的预算编制

建议、批复预算，会同县体育部门分配下达资金，对资金使

用情况进行监督，指导体育部门开展绩效管理等。县体育部

门负责按照资金使用范围编制预算建议、预算资金执行、项

目日常管理、绩效管理等。

第七条 县体育部门应根据体育彩票发行销售情况，以

及规定的分配政策和分成比例，测算县级体彩公益金收入预

算数。

第八条 县体育部门应根据县级体彩公益金收入预算数

编制体彩公益金的支出预算，做到收支平衡。体彩公益金支

出预算与部门预算应同步编制。

第九条 县体育部门应细化县级体彩公益金支出预算编

制，规范项目预算申报，强化项目预算及绩效目标审核，做

到项目预算立项充分、定额标准科学、绩效目标合理。

第十条 县级体彩公益金预算一经批准，应当严格执行，

不得擅自调整。如确需调整的，应按规定程序重新编报。体

彩公益金当年出现短收的，县财政局、县体育部门应统筹压

减项目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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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县级体彩公益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

度有关规定执行。体彩公益金使用过程中涉及政府采购的，

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；用于基本建设项目的，按照基

本建设程序和规定使用。

使用体彩公益金形成的资产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

登记管理。

第十二条 县级体彩公益金形成的结余结转资金应按照

现行有关财政资金结转和结余的管理规定执行，不得挪作他

用。

第十三条 县级体彩公益金资助的基本建设设施、设备

或者社会公益活动，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“彩票公益金资助

—中国体育彩票”标识。

体彩公益金资助的项目标识，原则上由项目单位负责制

作，标识的主体图案、颜色和字样应当遵循国家体育总局发

布的《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》规定制作。

相关费用在体彩公益金资助的项目经费中列支。

第十四条 县体育部门应当于每年 6 月底前，向社会公

告上一年度市级体彩公益金的使用规模、资助项目、执行情

况和实际效果等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十五条 县级体彩公益金使用单位和部门按照“谁使

用，谁受益，谁负责”的原则加强体彩公益金使用管理，确

保专款专用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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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县财政局、县体育部门按照有关规定，根据

项目管理和实施情况组织开展绩效目标申报、绩效监控，做

好县级体彩公益金绩效评价工作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县财政局应每年选择部分项目进行重点评价，绩效评价

结果作为安排和分配县级体彩公益金预算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七条 县财政局、县体育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县级体

彩公益金管理使用的监督检查，对于检查发现的财政违法行

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

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和《彩票管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554 号）等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国家、省通过转移支付补助我县用于体育事

业的体彩公益金按照国家和省规定范围使用，有关使用管理

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青田县财政局、青田县文化和广电

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3 月 25 日起施行。

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青田县财政局

2022 年 2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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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2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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